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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獲農業部

補助辦理 113 年度寵物及野生動物人

畜共通傳染病監測暨防治計畫，核定

計畫總金額 53 萬餘元（補助 46 萬餘

元、自籌 6 萬餘元），計畫年度目標為

確保案例發生鄉鎮及山地原住民鄉等

高風險地區之犬、貓疫苗免疫覆蓋率

達 90％以上，並將全國犬、貓狂犬病

整體免疫覆蓋率提升至 70％以上。經

查狂犬病疫苗施打及管理情形，核有：

1.新竹縣 109 至 113 年度 10 月底止

犬、貓狂犬病疫苗整體注射率均未達

70％（表 1），且 113 年度截至 10 月底

止，僅新豐鄉及峨眉鄉等 2 鄉之注射率達 70％之目標，其餘 11 鄉鎮市均未達 70％，其中甚

有新埔鎮、湖口鄉、芎林鄉及橫山鄉等 4 鄉鎮之注射率未達 5 成；2.購置狂犬病疫苗辦理預

防注射業務，惟疫苗盤存數量核與帳列不符，且每月領用量與疫苗管理盤存量表及使用紀錄

存有落差等情事，經函請研謀改善。據復：1.已藉由辦理狂犬病預防注射與宣導活動施打疫

苗，並經由多元管道公告相關防疫衛教宣導資訊，另針對未設置獸醫診療機構之鄉鎮地區，

將持續推動巡迴注射活動等各項防疫措施，以提升狂犬病疫苗注射率；2.將改進管理盤存量

表之疫苗盤存數量計算單位，並確實填報領用量及計算施打活動結束攜回之儲存數量。 

（二）已劃設遊蕩犬熱點區域並針對具公安問題性犬隻辦理捕捉移除作業，惟人

犬衝突事件未減反增，允宜就問題癥結原因研謀改善並適時調整熱點區域，以降低

人犬衝突發生，維護遊蕩犬與縣民生活平衡。 

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配合中央推動遊蕩犬管理精進措施計畫，期降低人犬衝突及遊蕩

犬侵擾野生動物案件發生，並落實全面性犬隻管理政策，減少流浪犬及動物收容所犬貓數量，

獲農業部於 112 及 113 年分別各核定計畫經費 810 萬元。經查，該所於 112 及 113 年將新豐

鄉新豐村、寶山鄉山湖村、竹東鎮榮華里及仁愛里等 4 處劃設為新竹縣遊蕩犬熱點區域，又

為因應人犬衝突事件，針對具公安問題性犬隻辦理捕捉移除作業，以維護遊蕩犬與縣民生活

表 1 新竹縣各鄉鎮市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率 
  單位：％ 

鄉鎮市別 109 年度 110 年度 111 年度 112 年度 
113 年度 
10 月底止 

新竹縣 51.66 53.41 50.02 67.89 63.67 

高
風
險
地
區 

北埔鄉 15.19 12.61 15.52 16.38 63.04 

峨眉鄉 104.70 92.69 103.13 68.93 71.28 

尖石鄉 16.04 24.10 18.06 37.48 65.61 

五峰鄉 17.18 23.04 24.50 28.23 69.77 

其
他
地
區 

竹北市 76.21 75.22 69.75 92.00 64.97 

竹東鎮 58.52 52.40 60.64 66.03 60.06 

新埔鎮 17.73 21.53 19.69 78.08 44.18 

關西鎮 35.26 51.87 33.20 31.21 50.19 

湖口鄉 29.97 26.04 18.04 36.25 46.52 

新豐鄉 84.38 86.37 85.49 76.71 77.26 

芎林鄉 29.97 19.10 22.72 22.50 20.75 

橫山鄉 22.26 16.04 16.67 11.94 43.16 

寶山鄉 14.46 54.94 18.31 10.00 53.86 

資料來源：整理自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提供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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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惟 113 年度截至 10 月底止，通報遊蕩犬傷

人事件計 80 筆，較 112 年度總通報案件數之 59

筆（圖 1），增加 21 筆、比率 35.59％，人犬衝突

事件未減反增。若以鄉鎮市觀之，人犬衝突事件

較 112 年度增加者，計有竹北市、芎林鄉、峨眉

鄉、湖口鄉、新埔鎮、橫山鄉、寶山鄉、新豐鄉

等 8 鄉鎮市。另以 112 至 113 年 10 月人犬貓衝

突發生地點分析，熱點區域外部分村里累計通報

人犬衝突案件較熱點區域發生更為頻繁者，分別

有湖口鄉鳳山村、東興村、長嶺村、竹東鎮東寧里及寶山鄉寶山村等 5 處，經函請就人犬衝

突事件增加之癥結原因研謀改善，並因應新竹縣內通報、檢舉及輿情適時調整人犬衝突事件

熱點區域，以降低人犬衝突事件發生。據復：將逐年檢視通報資料，據以更新熱點區域，針

對人犬衝突事件頻繁處，依據新竹縣動物管制作業程序優先處理具攻擊性或群聚現象犬隻，

並於犬隻群聚處設立警告標誌提醒民眾。 

五、112 年度重要審核意見追蹤查核情形 

本室於 112 年度審核報告內列重要審核意見 4 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理結果，均已

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理（表 2）。 

表2 112年度審核報告所列農業處主管重要審核意見覆核辦理情形 

重  要  審  核  意  見  標  題 說          明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理  

（一） 為確保毛猪拍賣交易運銷秩序，建立交易市場供應人及承銷人登記管

理制度，惟管理機制未盡落實，亟待研謀改善，俾優化毛猪拍賣交易

運銷秩序。 

 

（二） 為加強多角化經營，增加銷售商品業務，惟商品行銷推廣與庫存管理

情形未盡周延，亟待檢討改善，以健全商品存管機制。 

（三） 設置生物處理機作為新竹縣內死廢畜禽之緊急備援設施，惟化製車輛

出入動線因土地問題無法設置消毒設施、再利用產品去化未如預期，

及廠房未依法取得建（使）照，亟待研謀改善。 

（四） 推動各項農業政策以維護農地資源、推廣農產品，俾利達成農業永續

經營之目標，惟監督補助款項支用控管機制未臻周延，亟待檢討改善。 

筆 

 
資料來源：整理自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提供資料。 


